
临港新片区打造劳动人事“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2月20日下午，临港新片

区劳动人事综合服务中心正式
启动运行。上海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岚，临港新片区党工委副书
记吴晓华，临港新片区党工委
委员、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
副主任、南汇新城镇党委书记
苗挺出席揭牌启动仪式。

据悉，临港新片区劳动人
事综合服务中心是临港新片区
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加强
劳动者和企业权益保障、完善
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综合性服务平台。该中心位
于临港新片区竹柏路487号的
二楼西区，毗邻南汇新城镇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总面积
702平方米。

该中心设有劳动人事综合
指导区域、联合调解中心调解
区域、劳动人事争议裁审区域，
将统筹调动公共服务资源和社
会力量，率先探索实施劳动关
系矛盾调处与公共就业服务的
有机融合，对最大程度保障企
业和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劳
动关系和谐稳定具有示范引领
意义。

活动现场，上海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首个仲裁巡回
庭揭牌入驻中心，将为临港新
片 区 内 设 立 的 注 册 资 金 在
1000 万 美 元 以 上 或 相 当 于

1000 万美元以上的外资企业
及其员工，取得合法就业资格
的外籍人员、港澳台人员和定
居国外人员就近就便提供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服务，全力保
障临港新片区开展“人员从业
自由”制度创新，建设高水平
人才高地核心区。

启动仪式后，与会人员现
场观摩了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巡回庭首次在临港新片
区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浦东新区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总工会、
区人民法院以及临港新片区相
关部门领导参加活动。

请您注意

2023 年 部 分 节 假 日 安 排 公 布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2023年部分

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2023年元
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
庆节放假调休日期的具体安排如下：

元旦：2022年12月31日至2023年1月2日
放假调休，共3天。

春节：1月21日至27日放假调休，共7天。
1月28日（星期六）、1月29日（星期日）上班。

清明节：4月5日放假，共1天。
劳动节：4月29日至5月3日放假调休，共5天。

4月23日（星期日）、5月6日（星期六）上班。
端午节：6月22日至24日放假调休，共3天。

6月25日（星期日）上班。

中秋节、国庆节：9月29日至10月6日放假
调休，共8天。10月7日（星期六）、10月8日（星
期日）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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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重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重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人民银行、市
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实施
重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的
通知》。

《通知》提出，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聚焦高校
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
人员等重点群体，完善落
实扶持政策，优化提供创
业服务，支持更多重点群
体投身创业活动。具体包
括八项计划：

一是创业环境优化计划。
优化市场主体登记办理流程，
推行当场办结、一次办结、限时
办结等制度，持续推进商事制
度改革，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二是创业主体培育计划。
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意设
计成果落地转化，强化农民工
返乡创业扶持，引导就业困难

人员创办投资少、风险小的创
业项目。组织开展好创业创新
大赛等赛事活动，发掘一批创
新型企业和项目，培育一批创
业主体。

三是创业服务护航计划。
建立公共创业服务标准，构建
一体化服务机制，组织创业导

师走基层活动，对重点群体创
业进行分类指导，开展形式多
样的对接洽谈活动，为重点群
体创业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四是创业培训赋能计划。
广泛开展创业培训，对符合条
件的创业者按规定给予补贴。
开展“创办你的企业”“改善你的

企业”“扩大你的企业”等培训，
组织创业培训讲师大赛，加强对
创业师资人员的选拔培养。

五是创业政策扶持计划。
加快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推行电子化审批，简化担保手
续，按规定免除反担保要求。
对借款人因疫情影响流动性遇

到暂时困难的，可申请展期还
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年。

六是金融产品助力计划。
鼓励金融机构稳定普惠小微贷
款存量，扩大增量，支持金融机
构围绕“稳岗扩岗”创新产品服
务，加大贷款投放，推动小微企
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七是创业载体筑巢计划。
政府投资的创业载体用于创业
项目使用的场地，优先向重点
群体免费提供。引导创业载
体改造升级，提升服务水平，
加强创业载体交流合作，为重
点群体与创业资源搭建资源整
合平台。

八是灵活就业支持计划。
允许灵活方式就业的劳动者在
常住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
就业登记。推动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设立零工服务专区，动态
调整服务大厅开放时间，免费
提供零工信息登记发布和求职
招聘服务。鼓励地方因地制宜
改造利用闲置建筑，搭建必要
服务设施，科学规划布局零工
市场。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高校
毕业生就业的决策部署，搭建高校毕业生和用
人单位求职招聘对接通道，人社部于 3 月 14
日-5月20日开展2022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
校毕业生专场活动。

活动广泛动员各类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参与。陆续推出行业性、区域性和针对
不同人才的线上专场招聘，开展直播带岗、企业
云宣讲等活动；灵活举办“专精小新”现场招聘
会，优先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方便，促进精准对
接；在高校集中、毕业生规模较大的城市以及中
西部边远地区城市举办跨区域巡回招聘会，组
织中央企业和部分省市用人单位，为当地高校
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配套开展多元化就
业创业服务活动，推出线上政策宣讲、就业创业
指导直播（录播）课程、“平凡岗位 精彩人生”优
秀职场毕业生典型推广等活动。

活动将在中国国家人才网设主会场（http://
dzcs.newjobs.com.cn/），设置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平台、高校毕业生精准招聘平台、省级和协作
机构分会场、行业专场、区域专场、人群专场、直
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创业指导、优秀职场毕
业生、活动资讯等专区。

毕业生可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全国高校
毕业生精准招聘”登录求职。

便民问答









































 

灵活就业人员如何办退休手续？

问：灵活就业人员满足
什么条件可以办退休申领养
老金？

答：按照国家和本市规
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男性年
满 60 周岁、女性年满 55 周
岁；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
费年限）满 15 年的；符合国
家关于养老待遇领取地确定
为本市条件的，可以在本市
提出按月领取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待遇申请。

问：灵活就业人员何时
办理退休手续？

答：灵活就业人员在到
达法定退休年龄当月，可以
办理申领养老金手续。社保
经办机构将按规定核定养老
待遇，从办理申领手续的次
月起按月发放基本养老金。

问：灵活就业人员如何

线上办理退休手续？
答：灵活就业人员可以

登录上海市政府“一网通办”
平 台 （https://zwdt.sh.gov.
cn/ govPortals/index.do），在

“特色专栏”—>“高效办成
一件事”中的“企业职工退
休”栏目办理。

办事人员也可至线下
各区社保中心及各街镇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自助
服务区，按上述方式办理，
现场工作人员将提供操作指
导服务。

办理企业职工退休“一
件事”主要有用户登录、信息
填报、材料上传、信息确认、
结果查询等操作步骤。

网上办理时间为每月5日
至 26 日（每月 5 日逢法定节
假日顺延，26日逢法定节假
日提前）。

请您关注

微信微信：：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微博微博：：上海12333

抖音抖音：：上海人社

网站网站：：rsj.sh.gov.cn


